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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华实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０９

东华债 股票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锦鹭 徐广晋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９７１７２ ０２０－８７３７９７０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８６２９７ ０２０－８７３８６２９７

电子信箱

ｃａｉｊｉｎｌｕ＠ｔｏｍ．ｃｏｍ ｘｕｇｕａｎｇｊｉｎ２０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

末

） ２０１１

年

（

末

）

本年

（

末

）

比上年

（

末

）

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

末

）

总资产

３，５３５，５５０，６７４．６２ ３，１３１，９９６，５５２．９２ １２．８８ ３，６５８，８４３，７８８．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９３１，７８７，００５．７２ ９０１，６１２，４８１．６８ ３．３５ ９０３，３６１，４０８．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２３，３４５，７９７．７９ －２５９，３２０，９１１．７８

不适用

－１０７，８８７，１５７．１２

营业收入

５３５，２３５，４５６．０８ ７７７，６２３，１６２．９３ －３１．１７ １，１１１，９００，４０２．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０，１７４，５２４．０４ １１，２７９，７１５．９８ １６７．５１ ７１，９６６，２２７．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０，９６２，３５１．８５ ６，４８０，８６３．４５ ２２３．４５ ５５，１６４，９４６．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２９ １．２４

增加

２．０５

个百分

点

８．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０４ １５０．００ ０．２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０４ １５０．００ ０．２４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２１，９３６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２１，５７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８．８４ １４６，５２１，５７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４３，６７０，００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

中海聚发

－

新

股约定申购资金信

托

（１４）

未知

１．９１ ５，７２９，６４６ ０

无

廉法波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３ ３，７００，０００ ０

无

冯美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０

无

郭治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９ ２，０５８，０００ ０

无

王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１，２９５，０００ ０

无

时倩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１，２３３，８００ ０

无

刘锦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１１６，８８１ ０

无

刘剑秋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１，０４０，８９１ ０

无

谢家如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１，０４０，０００ 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

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２１，９３６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２１，５７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８．８４ １４６，５２１，５７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４３，６７０，００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

中海聚发

－

新

股约定申购资金信

未知

１．９１ ５，７２９，６４６ ０

无

廉法波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３ ３，７００，０００ ０

无

冯美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０

无

郭治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９ ２，０５８，０００ ０

无

王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１，２９５，０００ ０

无

时倩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１，２３３，８００ ０

无

刘锦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１１６，８８１ ０

无

刘剑秋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１，０４０，８９１ ０

无

谢家如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１，０４０，０００ 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

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

其他股

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

２．３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政府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从紧取向。 一方面，多个地方政府为支持合理自住需求，调整公积金制度，提高

购置首套房贷款额度，信贷环境整体趋好为房地产市场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差异化信贷政策和限购政策，抑制投

资投机性需求，通过督查等方式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此外，继续推进土地市场管理和改革，加大土地供应，特别是加大保障

房土地供应量及相应资金支持力度，以增加市场有效供给。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有销售收入的项目主要包括江门项目、河南三门峡的天鹅湾项目、北京天鹅湾项目以及广州地区

零星存量物业等。 报告期内，公司项目销售情况如下：

江门方面：江门天鹅湾项目全年签约销售面积

４７

，

０３９．４４

平方米，签约金额

２．３９

亿元。 全年实现结算销售收入

２９

，

８７０．８５

万元。 三门峡方面： 三门峡天鹅湾全年共签约面积

２８

，

４５９．７３

平方米， 签约金额

７

，

５４８．８７

万元， 全年实现结算销售收入

８

，

９４０．０４

万元。 广州方面：零散物业全年实现结算销售收入

２６９７．１２

万元，实现租金收入

１

，

１５６．５６

万元。 北京方面：北京天鹅湾

项目全年签约销售面积

８

，

２２１．１６

平方米，签约金额

１．０３

亿元。 全年实现结算收入

６

，

４２７．１２

万元。

受

２０１２

年国家房地产调控以及公司自身可售存货供应量减少的影响， 报告期内本公司北京项目签约套数及签约金额

比

２０１１

年有所下降。

２０１２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３

，

５２３．５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３１．１７％

。主要原因是本身公司符合收

入确认条件的竣工房地产销售额减少；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３

，

０１７．４５

万元，同比增加了

１６７．５１％

。 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毛利率

同比有所提高，同时费用有所下降。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３５．３６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９．３２

亿元。

报告期内，在公司内部管理方面，注重做好资金的营运调拨管理，按资金及公司各项目经营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资金

使用，保证了资金在各环节的综合平衡，确保各项目开发生产的顺利进行。 同时公司坚持实施工程招标与原材料的集中采

购，严格执行公司招标管理制度，控制大型招标项目的投标价格，完善大型招标管理工作，为公司各地区的项目节省了采购

成本。并增加力量加强房地产的产品研发工作，对所开发的项目精心设计，进行多方案比较，确保项目品质和技术经济指标

的最优实现。

此外，为进一步强化树立成本控制意识，提高项目的赢利能力，加强工程的统筹管理水平，确保公司工程款及成本费用

控制工作目标的实现，公司以广州益丰项目为试点，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从编制图纸预算到确定成本分析控制表，每月由总

经理亲自主持召开成本分析会议，将项目计划成本预算与实际成本进行比较，了解成本变动情况，分析成本盈亏的原因，同

时制定相应对策，寻找降低成本的途径，减少不合理的消耗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并通过每月定期召集的各地区公司

＂

项

目工程成本核算视频会议

＂

，与地区公司分享益丰项目成本会议的成果，讨论成本动态控制的实际操作，并向各地区公司提

出项目成本核算的计划与落实的具体要求，为公司全面推行预算管理做好了准备。

报告期内，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优化公司产业结构，贯彻执行多元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在

保持原有房地产开发项目稳定发展的同时，公司谨慎进行矿业方面的投入，逐渐由单一的房地产开发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战

略调整为

＂

房地产

＋

矿业

＂

双主营业务的发展战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收购

意向书》，此《意向书》作为本公司开展收购大股东所持有的柬埔寨鑫源矿业股权前期尽职调查工作的依据。报告期内评估、

审计等各相关中介机构均已进场，目前正在进行尽职调查的相关工作，待尽职调查报告正式出具后本公司将结合尽职调查

的情况确定是否进行收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公司以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参与了北京产权交易所关于茶陵嘉元矿业有限

公司

６４％

股权及

９６３．１

万元债权的竞标，并最终以

６５４４

万元竞得并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同时与中国五矿集团全资子公司二

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长达五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对方以工程总承包或施工总承包身份， 参与公司矿业项目的运

作。

今后，公司仍将在继续开发现有房地产项目的同时，逐步加大向矿产行业发展的步伐，增强公司在矿产经营业务方面

的管理能力和经验水平，并根据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以及资金状况，合理的安排及增加参与矿产项目的投资比例，为公司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新的发展领域及新的利润增长点。

３．１．１

主营业务分析

３．１．１．１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５３５，２３５，４５６．０８ ７７７，６２３，１６２．９３ －３１．１７

营业成本

３３３，６３１，６１２．２８ ５３１，５８８，２７４．４６ －３７．２４

销售费用

７，０３４，７５４．２９ １６，０５５，０２５．５１ －５６．１８

管理费用

７５，２４１，７４８．８３ １０２，９９５，９２５．８８ －２６．９５

财务费用

４７，５５１，２５８．４２ ４６，２１９，０２６．５９ ２．８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３，３４５，７９７．７９ －２５９，３２０，９１１．７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２９９，９６９．１１ ５６，１９１，６４６．８７ －１１４．７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７，１８４，９６９．５３ ２，９２８，４６８．２８ ５，２６７．４８

３．１．１．２

成本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

（１）

房地产业

２９０，１７８，７４２．１６ ８７．０５ ４７０，８７３，５４８．３４ ８８．６５ －３８．３７

（２）

服务业

３１，８５６，１３１．２９ ９．５６ ２９，９０７，８３０．５４ ５．６３ ６．５１

（３）

建筑施工

业

１１，３２７，５３８．７５ ３．４０ ３０，３６９，０９９．１８ ５．７２ －６２．７０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

（１）

房产销售

２８５，３０３，１６４．８７ ８５．５８ ４６７，１６０，５４１．６１ ８７．９５ －３８．９３

（２）

房地产出

租

４，８７５，５７７．２９ １．４６ ３，７１３，００６．７３ ０．７０ ３１．３１

（３）

建筑安装

１１，３２７，５３８．７５ ３．４０ ３０，３６９，０９９．１８ ５．７２ －６２．７０

（４）

其他

３１，８５６，１３１．２９ ９．５６ ２９，９０７，８３０．５４ ５．６３ ６．５１

３．１．１．３

现金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２３，３４５，７９７．７９ －２５９，３２０，９１１．７８ １３５，９７５，１１３．９９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８，２９９，９６９．１１ ５６，１９１，６４６．８７ －６４，４９１，６１５．９８ －１１４．７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５７，１８４，９６９．５３ ２，９２８，４６８．２８ １５４，２５６，５０１．２５ ５，２６７．４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２５，５３９，２０２．６３ －２００，２００，７９６．６３ ２２５，７３９，９９９．２６

不适用

３．１．１．４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取得了一定的经营成绩，在一些项目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控从严政策的延续，

部分项目的销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务实地抓好开发、建设、销售工作，提高项目运营效率，确保公司各项

目均能如期动工；并力保公司目前在建工程所需的建设资金供应，提高项目运营效率，以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

２０１３

年公司

将加强业务巡查和督导工作，尤其在财务检查以及税务方面；同时继续加强成本控制的各环节建设，提高效率，从设计源头

开始到工作过程控制及结算的各个环节，真正做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销售管理上，努力提高签约和回款的效率以确保

生产的资金保障。

为了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优化公司产业结构，贯彻执行公司制定的多元化发展战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广

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书》，此《意向书》作为本公司开展收购大股东所持有的柬埔寨鑫源矿业股权前

期尽职调查工作的依据。报告期内评估、审计等各相关中介机构均已进场，目前正在进行尽职调查的相关工作，待尽职调查

报告正式出具后本公司将结合尽职调查的情况确定是否进行收购。 另一方面公司通过竞拍成功收购湖南茶陵嘉元矿业有

限公司

６４％

股权及

９６３．１

万元债权， 同时与中国五矿集团全资子公司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长达五年的战略合作

协议，迈出战略调整重要的第一步。

展望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在继续开发现有房地产项目的同时，逐步加大向矿产行业发展的步伐，增强公司在矿产经营业务

方面的管理能力和经验水平，并根据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以及资金状况，合理的安排及增加参与矿产项目的投资比例，从

而实现对股东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３．１．２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３．１．２．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１）

房地产业

４９１，０４０，７３２．１５ ２９０，１７８，７４２．１６ ４０．９１ －２９．９７ －３８．３７

（２）

服务业

２７，２９２，８９８．５２ ３１，８５６，１３１．２９ －１６．７２ １６．１５ ６．５１

（３）

建筑施工业

９，９７４，４４９．９８ １１，３２７，５３８．７５ －１３．５７ －７５．５８ －６２．７０

合 计

５２８，３０８，０８０．６５ ３３３，３６２，４１２．２０ ３６．９０ －３０．９９ －３７．２４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１）

房产销售

４７９，３５１，３１２．８０ ２８５，３０３，１６４．８７ ４０．４８ －３０．４９ －３８．９３

增加

８．２３

个

百分点

（２）

房地产出

租

１１，６８９，４１９．３５ ４，８７５，５７７．２９ ５８．２９ １．０７ ３１．３１

减少

９．６０

个

百分点

（３）

其他

２７，２９２，８９８．５２ ３１，８５６，１３１．２９ －１６．７２ １６．１５ ６．５１

增加

１０．５６

个

百分点

（４）

建筑安装

９，９７４，４４９．９８ １１，３２７，５３８．７５ －１３．５７ －７５．５８ －６２．７０

减少

３９．２０

个

百分点

合 计

５２８，３０８，０８０．６５ ３３３，３６２，４１２．２０ ３６．９０ －３０．９９ －３７．２４

增加

６．２９

个

百分点

３．１．２．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华北地区

８２，７８２，３５４．６３ －８１．９５

华南地区

３４７，４７６，４０２．３４ ２４．０４

华中地区

８９，６９９，３２３．６８ ２３５．４５

华东地区

８，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５２８，３０８，０８０．６５ －３０．９９

３．１．３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

货币资金

２０８，６０１，８６０．７０ ５．９０ ６６，７６５，２９０．６９ ２．１３ ２１２．４４

应收账款

３４，２７２，５２２．７２ ０．９７ ５７，０９７，０３０．９２ １．８２ －３９．９７

预付账款

３４，１３１，４０７．１１ ０．９７ ２９，５１３，３２５．３６ ０．９４ １５．６５

应收利息

７６２，９２７．４４ ０．０２ 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４３４，８３８，３３２．１５ １２．３０ ３３１，１３１，２７２．５１ １０．５７ ３１．３２

存货

２，５３７，７０９，３２４．２２ ７１．７８ ２，３６８，０００，５０７．１１ ７５．６１ ７．１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１，６３０，１５５．４３ ０．３３ １１，６３０，１５５．４３ ０．３７ 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３３，５２８，２８３．６１ ３．７８ １４５，８９６，１８０．６０ ４．６６ －８．４８

固定资产

６８，００１，３２９．５５ １．９２ ６９，０１５，５４２．４６ ２．２０ －１．４７

无形资产

２００，９１９．４５ ０．０１ ２６１，０５３．４８ ０．０１ －２３．０４

商誉

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７３９，４５６．３０ ０．１１ １，７８０，７４９．５８ ０．０６ １０９．９９

递延所得税资

产

６７，４０４，１５５．９４ １．９１ ５０，１７５，４４４．７８ １．６０ ３４．３４

资产总计

３，５３５，５５０，６７４．６２ １００ ３，１３１，９９６，５５２．９２ １００ １２．８８

短期借款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３３ １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６７ １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６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９ ４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８０７，６３８，２９７．００ ２２．８４ ７４４，０５８，１３４．３５ ２１．０５ ８．５５

预收账款

２４０，２０６，７１１．１９ ６．７９ ３３６，８６４，１０９．９３ ９．５３ －２８．６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９，１４４，６０６．３５ ０．２６ １０，４３５，６７３．２１ ０．３０ －１２．３７

应交税费

７９，０４５，０３７．２９ ２．２４ ７９，７２９，７３２．５８ ２．２６ －０．８６

应付利息

９４４，８０７．２２ ０．０３ ６７８，３３５．１０ ０．０２ ３９．２８

应付股利

７０２，３６４．１２ ０．０２ ７０２，３６４．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２９７，１３６，９２６．３０ ８．４０ ２５１，８０５，２９３．０３ ７．１２ １８．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４５，０６８，１７８．３９ １．２７ １３０，６１８，１００．００ ３．６９ －６５．５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７９，５３３，１０７．００ ２．２５ ７９，５３３，１０７．００ ２．２５ ０．００

长期借款

１７１，２６６，６００．１４ ４．８４ ０．００

应付债券

２９６，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４０ ２９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３７ ０．３５

负债合计

２，４９７，５３６，６３５．００ ７０．６４ ２，１２３，２２４，８４９．３２ ６０．０５ １７．６３

货币资金：收到银行借款资金增加

应收账款：应收房款及应收工程款资金回笼

预付账款：预付拆迁款

应收利息：计提应收银行定期存款保证金利息

其他应收款：支付西安项目城改保证金

存货：支付土地价款及开发建设投入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转销售

无形资产：因摊销而减少

长期待摊费用：临时设施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可抵扣亏损额增加

短期借款：一年内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应付银行票据增加

应付账款：应付工程款增加

预收账款：签约销售金额下降，预收购房款减少

应付利息：计提应付银行贷款利息未到期支付

其他应付款：往来款及项目合作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偿还到期银行借款

长期借款：一年以上银行借款增加

３．１．４

核心竞争力分析

（

１

） 有效的项目成本控制，稳健进取的发展战略

公司多年来一直沿用

＂

以销定产

＂

的发展战略，经营决策合理，从不在房地产市场

＂

过热

＂

、地价不合理飙升等状况参与

土地的竞拍，坚持以协议收购，用合理的价格、相对宽松、灵活的付款和合作的方式取得土地储备。 在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

阶段，土地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公司则以合作的方式取得项目开发权，所取得的项目都是依据公司的自有开发能力而确定，

项目布局灵活，成本合理，为公司未来的持续稳健发展和业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２

） 良好的知名度，专业的房地产开发设计能力

东华实业上市前作为广州市老牌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广州市最早取得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的少数几家公司之一，在广

州房地产界拥有良好的知名度，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及本公司商标图形作为广州市不动产代理、管理的著名商

标品牌，在房地产开发方面拥有极其丰富的经验。 近年来，公司高薪聘请了在行业内具有丰富设计经验和良好口碑的房地

产设计人才，并吸收了大批年轻优秀的专业人员，时尚前瞻的风格体现在公司

＂

天鹅湾

＂

品牌的设计上，在北京、江门、河南

等地与同档次的房地产产品相比都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

３

） 经验丰富和心理素质良好的管理团队

公司拥有多年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经验的管理团队，公司经营管理层中大部分人员都经历过房地产的低谷阶段，经受过

房地产低潮的考验，具有丰富的带领企业度过行业逆境的经验，懂得如何利用灵活的经营管理模式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丰富的管理经验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引导企业克服困难的保证。

（

４

） 坚实的大股东后盾

２００３

年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自收购以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有计划的将其优

质资产不断置入，目前公司的北京、江门项目以及广州的部分项目都是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通过资产置换及股权转让等方式

置入上市公司的，这使公司的项目逐步趋向多元化，也为公司将来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除此大股东

目前仍有许多可供开发的项目资源，这些资源都将继续为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３．１．５

投资状况分析

３．１．５．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年度已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２００９

公司债

３０，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００ ０

合计

／ ３０，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００ ０ ／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３

亿元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发行结束，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约为

２．９４

亿元， 债券期限为

６

年。 截至报告期末，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与本期债券申报

的使用用途一致。

３．１．５．２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

资

本

资产规模 净利润

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 房地产 商品房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３，４８２．８５ －４４３．３８

北京天鹅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 物业管理

３００ １，９４９．４４ －３７８．５５

北京东华虹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 商品房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５１１．７０ －９．６１

江门市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 商品房

１２０００ ６３，１６０．２３ ４，１７０．４９

三门峡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 商品房

５０００ ２４，８１５．７８ ３２．７８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１０８００ ４９，３６８．１４ １１３．３０

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 商品房

１１０００ １８，６３８．２１ －３８５．６７

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 商品房

１０００ ３２，４０２．３２ －２６．８５

３．１．５．３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年度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北京天鹅湾项

目

５９，６２０．４７

该项目已进入开发尾

期

报告期内实现销

售收入

６４２７．１２

万

元

。

北京东华虹湾

项目

２４，７４５．６４

目前正在办理一级开

发手续

。

报告期内无收益

。

江门项目

３３，６１８．９１

目前正在开发中

。

报告期内实现销

售收入

２９，８７０．８５

万元

。

河南三门峡陕

县项目

１７，６００．４７

目前正在开发中

。

报告期内实现销

售收入

８９４０．０４

万

元

广州益丰项目

三期

４４，１３１．３１

已经封顶

，

争取年内

取得预售证

。

报告期内无收益

。

广州五羊新城

寺右新马路地

块项目

２４，９１２．５１

报告期内已经取得广

州市规划局关于公司

申请建设用地规划条

件的复函

。

报告期内无收益

。

西安项目

１６，２３６．５８

正在进行一级开发阶

段

。

报告期内无收益

。

广州东华西项

目

３２，２５６．０３

该项目准备申请方案

报建

。

报告期内无收益

。

沈阳东华弘玺

项目

无 报告期内无收益

。

广州夏茅地块

项目

６，０３１．４０

报告期内无收益

。

合计

２５９，１５３．３２ ／ ／

３．２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３．２．１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房地产开发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资源密集型行业。企业在当前形势下想要继续做强做大，应顺应市场大势、进行合理城

市布局、深耕当地市场，同时把握市场主流需求、优化产品体系、适时调整产品策略和营销战略。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

和城市的差异与分化日趋明显，行业内各房地产企业在经营水平、资源利用能力、品牌形象等方面的差距日益加大，强者更

强，标杆企业凭借在当地多年丰富经验和资源的积累，领先优势继续扩大。

报告期内，在调控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各房地产企业的应对策略也日趋分化，全国性品牌的企业依托广泛的市场布局、

成熟丰富的产品系列，继续强化对主流市场的覆盖，并适时优化价格与推盘策略，在多个重点城市取得了良好业绩。部分企

业则坚持聚焦刚需市场，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在部分城市重点打造的中小户型、低单价、低总价项目均实现了热销。

展望

２０１３

年，在宏观经济将企稳向好的背景下，房地产调控政策将继续坚持从紧取向，抑制投资投机的政策取向不会

动摇。 预计新增贷款和

Ｍ２

稳中有升推动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继续增长。 而销售好转促进投资开工企稳回升。 预计未来行

业内的龙头企业继续保持领跑地位，行业集中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３．２．２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经营管理层认为，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长期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经过调整后的房地产市场应

呈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未来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在继续开发现有房地产项目的同时，兼顾矿产资源的投入与开发，实现多元

化经营的战略目标，逐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实力。

公司仍将立足于广州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并继续发展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同时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

务资金状况借助收购、兼并、置换、合作等的资本运作手段努力向矿产投资行业发展。通过资源整合，合理配置已有资源，并

争取利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优质资产， 在确保重点扶持效益优良项目的前提下， 使房地产项目及矿产项目均能平衡发

展，促使公司的资产规模及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除此之外，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调控新形势下行业的新动态，发挥公司现有的优势，加强对市场的预测和开拓能力，及

时调整经营思路，把握市场契机，继续努力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收益能力，使公司具有更强的持续

发展力。

３．２．３

经营计划

２０１３

年，公司所开发的广州益丰项目将实现销售，将会大为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 公司在广州的其他项目嘉盛和旭城

项目也争取在年内尽早动工。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在新开发项目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同时加强产品研发和成本控制措施，在设计

源头上下功夫并合理确定目标成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定时讨论分析成本的实时核算情况，在发生偏差的情况下及时预警，

及时采取各项措施纠正偏差，从根本上降低工程成本。 此外，公司将加强、加大力度促进下属各公司的开发进度，使各项目

尽快动工，以确保公司的运转效率，为今后的发展提供良性的资金支持。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公司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

人才培训，打造乐于奉献、高效执行的员工队伍，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新的一年，公司将大力弘扬

＂

追求永不

停步

＂

的企业精神，以构建良好的工作氛围，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及工作效率，以人为本，为员工规划职业生涯，满足新员

工岗位技能等的常规性需要，让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根据公司管理层制定的多元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继续开展矿产资源项目，新行业的进入可能对公司经营

产生一定的风险。为避免和解决未来新行业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公司拟增设矿产经营子公司，招聘专业人员，对下属矿产

项目进行统一管理、监督，同时建立一套完备、可行的矿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管控制度，保证矿山勘探、开采及运营

的安全与效率。

房地产行业属资金密集型行业， 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

２０１２

年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直接导致房地产企业信贷紧张局面，

２０１３

年房地产行业的紧缩政策或仍将持续。 公司将通过加大营销力度促进资金回笼，制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加强资金

监管，谨慎投资，做到开源节流。 同时开拓新的融资渠道，避免出现资金紧张导致的财务风险。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债券简称：

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电话通知与书面送达相结合的方式

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在公司董事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九名，实到八名，

董事陈湘云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委托董事陈土材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树坪先生主持。经到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年报全文及摘要。

三、审议通过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五、审议通过 《审计委员会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六、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２０４

，

８９４

，

２６０．１６

元，盈余公积金

９３

，

５６０

，

０２８．８１

元，资本公积金

２０１

，

８８８

，

７７９．４２

元。 董事会拟决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０．５

元（含税）。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建议聘请立信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决定其相关费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贷款额度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目前于全国各地的项目都处于工程在建期，

２０１３

年广州的嘉盛大厦项目、东华西路项目以及西安项目都处

于开发中，本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运作，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向银行新增贷款计划。为了操作方便，本公司经营管理层提请公司董

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在不超过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限额内对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

者间接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贷款额度进行审批，在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按需分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贷款额度，

具体时限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提交股东大会授权的议

案》；

鉴于本公司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仍有新增银行贷款计划， 由于该部分子公司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除提

供抵押物之外，仍有可能需要本公司或者本公司直接、间接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了操作方便，本公司

经营管理层提请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授权本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在原有担保总额的基础上，在新增不

超过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限额内由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子公司对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授权只限于为本公司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 （包括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子公司）的担保。

具体的子公司新增贷款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授权总额度内由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情况机动分配。

授权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主要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１

、江门市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项目投资，销售、出租和管理高级商品楼宇，企业经营管理，室内外

装饰、装修及设计，园林绿化设计，室内水电、空调安装及维修服务，楼宇清洁服务、建筑工程勘察，房地产开发、建设、物业

管理，批发贸易（国家专营志控商品除外）。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

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６３１

，

６０２

，

２９９．９０

元，净资产为：

２１１

，

８４７

，

３９６．８５

元。

２

、三门峡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凭许可证经营）；自有物业的出租、管理。 注册

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４８

，

１５７

，

７９９．８４

元，净资

产为：

３７

，

０１１

，

７７１．４７

元。

３

、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务信息的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

围均不含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８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８６

，

３８２

，

０９８．７５

元，净资产为：

７９

，

５６４

，

８４５．６２

元。

４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具体按

Ａ２０１４０４４０１１１０３

号资质证书经营），房地产建筑信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发射设施）。

注册资本

１０８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４９３

，

６８１

，

３９２．０４

元，

净资产为：

１０８

，

３６６

，

４０６．４３

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委托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权限内对公司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会产生短期的资金闲置情况，为了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可以利用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闲置资金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选择安全性好、 流动性

强、满足保本要求的短期金融理财产品（包括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期限为董事会授权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经营管理层

可用于进行短期金融理财产品投资的金额不得超出公司净资产的

５％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与大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矿产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为了贯彻执行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强对公司下属矿产项目的统一管理，公司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矿产子公司，专门负责公司矿产业务的开展。 该公司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

出资人民币

２７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９０％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

。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树

坪先生，公司名称暂定为广州粤东铧矿业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局最后核定的为准。 上述事项已经构成本

公司与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号《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

出资设立矿产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考虑到本公司在北京所开发的天鹅湾项目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主要可售房产已基本销售完毕，后期该项目将很难再为

公司贡献利润收益。因此为调整公司经营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配合加快实现本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董事会同

意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并将北京博成房地产有

限公司所持有的嘉元矿业股权不做任何增值过户予本公司。

上述事项已经构成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

公司北京博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关联方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加快实现本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时由于本公司最新收购的茶陵嘉元矿业与关联方在

当地的矿产项目已构成了同业竞争，为避免同业竞争以及更好更有效的开展本公司在湖南的矿产项目开发。董事会同意收

购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拥有的湖南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的股权，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此收购作出业绩承诺。

上述事项已经构成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方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

上述事项虽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但为了审慎起见，董事会决定仍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号《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关联方

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正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参加事宜详见《广州东华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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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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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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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三名，实到

三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昊先生主持，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议案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

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务等情况进行了监督，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能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及各项管理制度规范运作，依法经营，决策程序合法，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公司董事、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

员履行职务时能勤勉尽职，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犯股东权益的行为。

２

、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认为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制

度》，《企业会计准则》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是必要和合理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客观、公正的。

３

、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４

、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价格合理，没有发现内幕交易，也无损害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５

、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原则，表决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权益，维护

了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议案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审议通过议案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四、审议通过议案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年报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

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因此，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五、审议通过议案五《监事会对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遵

循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执行，保证了公司业务活

动的正常进行，有效的防范了经营风险。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

立和运行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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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

设立矿产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

泰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广州粤东铧矿业有限公司（名称暂定，以最后工商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粤东铧公司”），负责公

司矿产业务的发展。 粤东铧公司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２７００

万元，持有股份为

９０％

，粤泰集团出资

３００

万，持有股份为

１０％

。 法人代表为杨树坪先生。

粤东铧公司经营范围为：矿产投资，一般性经营项目，销售矿产品等（暂定，以最后工商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加快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强对公司下属矿产项目的统一管理，公司拟与粤泰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广州粤东铧

矿业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公司矿产业务的发展等。 广州粤东铧矿业有限公司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

资

２７００

万元，持有股份为

９０％

，粤泰集团出资

３００

万，持有股份为

１０％

。 法人代表为杨树坪先生。

因为粤泰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粤泰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到

３０００

万

元以上，且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粤泰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泰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４８．８４％

的股份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７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

营专控项目除外），物业管理服务，土石方的推填开挖服务，房地产开发（持许可证经营）。 法定代表人为杨树坪先生。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泰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８４％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泰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４

，

７４２

，

２２８

，

５８４．７４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１３９

，

５２３

，

０９６

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９

，

９１７

，

４８８．９３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出资

２７００

万元，持有粤东铧公司股份为

９０％

，粤泰集团出资

３００

万，持有粤东铧公司股份为

１０％

。双方

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四、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包括独立董事一致投票表

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 并在董事会是否需要履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及该项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是否公平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新成立的粤东铧公司事项尚需经过工商管理部门最后审核，以工商管理部门审批为准。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７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债券简称：

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关联方茶陵县明

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释义：

本公司或公司：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粤泰集团：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粤城泰矿业：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明大矿业：湖南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指本公司向粤泰集团全资子公司粤城泰矿业收购其所持有的明大矿业

６５％

的股权。

２

、关联交易内容：

本公司拟以人民币

２

，

０８７．３９

万元收购关联方粤城泰矿业所持有的明大矿业

６５％

的股权。

粤泰集团及粤城泰矿业向本公司承诺：保证自

２０１４

年起的未来三年内，明大矿业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５％

，如

当年低于

１５％

的，本公司所持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将由粤泰集团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３

、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次交易已构成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粤泰集团及关联方粤城泰矿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经关联董事回避后，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该事项虽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但为了审慎起见，董事会决定仍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４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此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加快实现本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避免同业竞争以及更好更有效的开展本

公司在湖南新矿产项目的开发。

５

、本次拟收购矿业权说明：

１

） 本次拟收购的明大矿业

６５％

股权是粤泰集团全资控股子公司粤城泰矿业所持有，粤城泰矿业的其他股东已承诺放

弃优先购买权，此次矿业权不存在权属争议。

２

） 此次收购的明大矿业主要资产包括茶陵县合江口铜铅多金属矿（采矿权）、茶陵县严塘镇垅上铜矿（采矿权）以及

１

个选矿厂。 明大矿业拥有的“茶陵县合江口铜铅多金属矿的采矿权”以及“茶陵县严塘镇垅上铜矿的采矿权”均已取得湖南

国土资源厅的备案证明。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粤泰集团全资子公司粤城泰矿业及粤泰集团三方共同签订了《关于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拟以人民币

２

，

０８７．３９

万元收购关联方粤城泰矿业所持有的明大矿业

６５％

的股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７－７５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收购的粤城泰矿业所享

有的明大矿业

６５％

权益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８７．３９

万元，拟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０８７．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本事项事前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

的认可，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讨论。 董事会对该次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关联董事杨树坪先生、杨树葵先生、陈土材先

生、陈湘云先生均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其中独立董事均认为公司此次关联交易是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加快实现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避免同业竞争以及更好更有效的开展公司在湖南新矿产项目的开发而产生。因此同

意董事会的决议，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虽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但为了审慎起见， 董事会决定仍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７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

营专控项目除外），物业管理服务，土石方的推填开挖服务，房地产开发（持许可证经营）。 法定代表人为杨树坪先生。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泰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８４％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

，

５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独资），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销售机械设备、矿产品（不含煤炭及石油制品）；经济

贸易咨询。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曾王盛先生；粤泰集团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情况

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原名郴州市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明大

矿业由郴州市工商局迁移登记至茶陵县工商局，同时变更名称为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明大矿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千万元整，公司住所：茶陵县严塘镇中堡村，法定代表人：曾祥国，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范围：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从事矿业投资策划与管理；政策允许的矿产品销售；旅游景点开发。 其

中：本公司控股股东粤泰集团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北京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６５％

的股份；自然人曾祥国持有

２０％

的股份，自然人刘继顺持有

１０％

的股份，自然人陈湘云持有

５％

的股份。

自然人曾祥国、 刘继顺、 陈湘云已承诺放弃对明大矿业的优先受让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

２０１２

年度明大矿业的营业收入为

１

，

５６１．２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４０．９２

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７－７５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２

，

１１３

，

６４８．９６

元，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８

，

２１６

，

３０２．６８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９６

，

１０２

，

６５３．７２

元。 本公司拟

收购的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所享有的明大矿业

６５％

权益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８７．３９

万元，拟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０８７．３９

万元。

（二）、明大矿业资产情况：

明大矿业的主要资产包括茶陵县合江口铜铅多金属矿（采矿权）、茶陵县严塘镇垅上铜矿（采矿权）以及

１

个选矿厂。

明大矿业的两个采矿权人均为为郴州市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茶陵县国土资源局向株洲市国土

资源局出具了“核发证初审意见书”（［

２０１１

］第

１０

号），为了便于采矿权人在茶陵纳税，要求变更采矿权人，即由原来的“郴州

市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上报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１

、茶陵县合江口铜铅多金属矿情况：

合江口铜矿位于湖南省茶陵县城正北方向

３５ｋｍ

的严塘镇中堡村境内，属茶陵县严塘镇管辖。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１３°

４４′３７″～ １１３°４５′３９″

；

北纬：

２６°４６′２６″～ ２６°４９′３０″

。

采矿证情况：采矿权人为郴州市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明大矿业旧名）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 郴州市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取得湖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证号为

Ｃ４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２３２２００５７２２４

，矿山名称为茶陵县合江口铜铅多金属矿，经济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开

采矿种为铜矿、锡，生产规模为

３．００

万吨

／

年，矿区范围由

４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为

３６０ｍ

至

７５ｍ

，矿区面积为

１．４９０１

平方公里，

有效期为叁年零伍月自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采矿证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１

，

２９６７６７０．１６

，

３８４７４４５１．７４

２

，

２９６８２６０．１６

，

３８４７５２７６．７５

３

，

２９６６７１５．１５

，

３８４７６１６６．７６

４

，

２９６６５４５．１５

，

３８４７５２４１．７５

２

、茶陵县严塘镇垅上铜矿情况：

垅上铜矿位于湖南省茶陵县城正北方向，属茶陵县严塘镇管辖。 其地理坐标为：

东经：

１１３°４５′４５″～ １１３°４６′０９″

；

北纬：

２６°４９′２６″～ ２６°４９′５６″

。

采矿证情况：采矿权人为郴州市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明大矿业旧名）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郴州市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取得湖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证号为

Ｃ４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７３１２００２８９４５

，矿山名称为郴州市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垅上铜矿，经济类型为集体企业，开采方式为地

下开采，开采矿种为铜矿、锡矿、综合回收钨，生产规模为

３．００

万吨

／

年，矿区范围由

４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为

４２０ｍ

至

１００ｍ

，

矿区面积为

０．４６

平方公里，有效期为伍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

采矿证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１

，

２９６８９４５．００

，

３８４７６４４２．００

２

，

２９６９０４５．００

，

３８４７６９９２．００

３

，

２９６８１４５．００

，

３８４７６９４２．００

４

，

２９６８２４５．００

，

３８４７６３４２．００

３

、选矿厂及生产情况：明大矿业的选厂日生产规模为

１００

吨

／

日，目前正在试生产中；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底日生产规模为

５００

吨

／

日的选矿厂能够落成并开始投入使用。

４

、本次受让的采矿权已按国家相关规定缴纳价款。

５

、受让的矿业权权属转移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拟受让的矿业权通过收购明大矿业股权所获得，采矿权仍在明大矿业名下，矿业权人未发生变更，故不需要在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履行权属转移程序。

６

、以上拟受让矿业权的事项无需报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７

、以上拟受让的矿业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８

、明大矿业已取得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湘）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２

］

Ｂ２０１

号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已取得茶陵县环境保护局湘环（株茶）字第（

ＳＣ－ＯＰ５

）号排污许可证，该证属原郴州市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

有，现也已过期，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及证件延期手续。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的股权转让》（以下简称《协议》）

１

、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

甲方：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业绩担保方：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３

、交易内容：

粤城泰矿业将所持有的明大矿业

６５％

股权转让本公司。

４

、《协议》所涉及的金额：

本公司拟收购的明大矿业

６５％

股权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７－７５

号《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的审计报告》为计价依据确定为人民币

２

，

０８７．３９

万元；

５

、交易支付方式：

在本协议生效后的一个月内，本公司需以现金方式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项，并且完成交易资产的股权过户手续。

６

、《协议》中的其他重要约定：

①

因本次交易发生的相关税费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由各方各自承担。

②

粤泰集团及粤城泰矿业向本公司承诺，保证自

２０１４

年起的未来三年内，明大矿业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５％

，

如当年低于

１５％

的，本公司所持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将由粤泰集团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７

、《协议》的生效条件：

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拟收购矿业权价值情况

明大矿业主要拥有茶陵县合江口铜铅多金属矿采矿权及茶陵县严塘镇垅上铜矿采矿权。

１

、茶陵县合江口铜铅多金属矿采矿权的评审备案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六队对湘东合江口矿段开展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提交了《湖南省茶陵县合

江口铜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矿区内保有资源储量为：

（

１

）主组分

Ｃｕ

：矿石量为

１３．４１

万吨，金属量为

５１４．７

吨，

其中（

１２２ｂ

）矿石量为

５．１９

万吨，金属量为

２２３．８

吨，

（

３３３

）矿石量为

８．２２

万吨，金属量为

２９０．９

吨；

（

２

）伴生

Ｓｎ

：矿石量为

１０．９５

万吨，金属量为

４６４．２

吨，

其中（

１２２ｂ

）矿石量为

５．１９

万吨，金属量为

１９９．８

吨，

（

３３３

）矿石量为

５．７６

万吨，金属量为

２６４．４

吨；

（

３

）伴生

ＷＯ３

：矿石量为

５．１９

万吨，金属量为

９６．４

吨，

其中（

１２２ｂ

）矿石量为

５．１９

万吨，金属量为

９６．４

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湖南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了“《湖南省茶陵县合江口铜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

见书（湘坪审［

２００８

］

１６７

号）”。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关于《湖南省茶陵县合江口铜多金属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湘国土资储小矿备字［

２００８

］

２２５

号）”。

２

、茶陵县严塘镇垅上铜矿采矿权备案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

１０

月，湖南天工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垅上矿段开展补充地质勘查工作，完成钻探工程

１３

孔，进尺

１５１２ｍ

，槽

探工程

７

条，土石方

１７９２ｍ３

，各类样品

１８２

件及相应的地质测量工程量，并提交了《湖南省茶陵县锡田矿区垅上铜锡多金属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矿区内保有资源储量为

（

１

）主组分

Ｃｕ

：矿石量为

６．５

万吨，金属量为

５０８

吨，

其中（

１２２ｂ

）矿石量为

３．００

万吨，金属量为

２１２

吨，

（

３３３

）矿石量为

３．５

万吨，金属量为

２９６

吨；

（

２

）主组分

Ｓｎ

：矿石量为

４７．１

万吨，金属量为

１７０５

吨，

其中（

３３３

）矿石量为

４７．１

万吨，金属量为

１７０５

吨，

（

３

）伴生

Ｓｎ

：矿石量为

０．４

万吨，金属量为

１１

吨，

其中（

３３３

）矿石量为

０．４

万吨，金属量为

１１

吨；

（

４

）伴生

ＷＯ３

：矿石量为

５３．６

万吨，金属量为

９９７

吨，

其中（

１２２ｂ

）矿石量为

３．０

万吨，金属量为

２５

吨，

（

３３３

）矿石量为

５０．６

万吨，金属量为

９７２

吨；

（

５

）伴生

Ｃｕ

：矿石量为

４７．１

万吨，金属量为

１６８１

吨，

其中（

３３３

）矿石量为

４７．１

万吨，金属量为

１６８１

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湖南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了“《湖南省茶陵县锡田矿区垅上铜锡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评审意见书（湘坪审［

２００９

］

４６６

号）”。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关于《湖南省茶陵县锡田矿区垅上铜

锡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湘国土资储小矿备字［

２００９

］

３０９

号）”。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明大矿业现已有的选矿厂日生产规模为

１００

吨

／

日，目前正在试生产中，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底日生产规模为

５００

吨

／

日的选矿

厂能够落成并开始投入使用， 同时将会进行对明大矿业的扩大勘探工作； 茶陵矿业的探矿证目前已经完成延期的办理手

续。 该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对位于茶陵的明大矿业以及嘉元矿业进行统一的经营管理。

同时为了贯彻执行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强对公司下属矿产项目的统一管理，本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广州

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矿产子公司专门负责对公司下属矿产项目的经营和管理。

另外本公司已与有矿山设计、 开采和矿山经营管理优势的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二十三冶建设集团公司签订

了《战略协同合作框架协议书》（详见东华实业

１２

月

１８

日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号公告），本次交易后本公司将继续借助公司控股股东

粤泰集团及二十三冶集团对矿山开发的管理经验对公司属下的矿产项目进行管理，从而推进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

此次交易粤泰集团及粤城泰矿业已向本公司承诺，保证自

２０１４

年起的未来三年内，明大矿业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

于

１５％

，如当年低于

１５％

的，本公司所持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将由粤泰集团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粤泰集团向本公司书面承诺： 粤泰集团及其下属的除东华实业外的其他控制企业今后不在与东华实业从事矿业的

同一区域内进行与东华实业相竞争的同类业务。

本次资产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加快实现本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时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以及更好

更有效的开展本公司在湖南新矿产项目的开发。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胡志勇、李新春、吴向能事前已审议了本议案相关资料，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本次关

联交易表决程序及本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出具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

（一）此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的规则，符合公司的利益；

（二）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９

人组成，其中关联董事

４

人，非关联董事

５

人，在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

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同意率为

１００％

，审议结果有效；

（三）本次关联交易方式公允，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四）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虽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但为了审慎起见，公司决定仍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充分讨论，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加快实现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避免同业竞争以及更

好更有效的开展公司在湖南新矿产项目的开发而产生。本次交易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因此同意董事会的决议。

八、评估与审计意见

本次交易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拟收购的资产进行了审计。

法律意见书

本次交易经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尽职调查并且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

１．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均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２．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要求；

３．

本次交易拟置入股权权属清晰，除本法律意见已经披露的情形外，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除本法律意见已披

露情形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４．

东华实业目前阶段已进行的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５．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原则和实质性条件；

６．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下列必需的批准程序：

（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

（

２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３

）粤泰集团股东会审议；

（

４

）广州粤城泰股东会审议；

（

５

）博成房地产股东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本公司与粤泰集团、粤城泰矿业签署的《关于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７－７５

号审计报告；

５

、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６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关于《湖南省茶陵县合江口铜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湘国土资储小矿备字［

２００８

］

２２５

号）；

７

、湖南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的《湖南省茶陵县合江口铜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湘坪审

［

２００８

］

１６７

号）；

８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六队出具的《湖南省茶陵县合江口铜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９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湖南省茶陵县锡田矿区垅上铜锡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湘国土资储小矿备字［

２００９

］

３０９

号）；

１０

、湖南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的《湖南省茶陵县锡田矿区垅上铜锡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

（湘坪审［

２００９

］

４６６

号）；

１１

、湖南天工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南省茶陵县锡田矿区垅上铜锡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债券简称：

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为下属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本公司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

本次事项为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提

交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仅为对本公司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担保授权事项，若股东大

会通过该项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将在此后该授权内发生的担保事项做出具体公告。

该项授权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鉴于本公司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仍有新增银行贷款计划，由于该部分子公司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除

提供抵押物之外，仍有可能要求本公司或者本公司直接、间接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了操作方便，本公

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授权本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在原有担保总额的基础上，在新增不超过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限额内由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子公司对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该授权只限于为本公司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包括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子公司）的担

保。

２

、具体的子公司新增贷款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授权总额度内由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情况机动分配。

３

、本次仅为对本公司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担保授权事项，若股东大会通过该项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将在此后每

一次关于该授权内发生的担保事项做出具体公告。

４

、授权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本公司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主要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１

、江门市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项目投资，销售、出租和管理高级商品楼宇，企业经营管理，室内外

装饰、装修及设计，园林绿化设计，室内水电、空调安装及维修服务，楼宇清洁服务、建筑工程勘察，房地产开发、建设、物业

管理，批发贸易（国家专营志控商品除外）。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

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６３１

，

６０２

，

２９９．９０

元，净资产为：

２１１

，

８４７

，

３９６．８５

元。

２

、三门峡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凭许可证经营）；自有物业的出租、管理。 注册

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４８

，

１５７

，

７９９．８４

元，净资

产为：

３７

，

０１１

，

７７１．４７

元。

３

、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务信息的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

围均不含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８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８６

，

３８２

，

０９８．７５

元，净资产为：

７９

，

５６４

，

８４５．６２

元。

４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具体按

Ａ２０１４０４４０１１１０３

号资质证书经营），房地产建筑信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发射设施）。

注册资本

１０８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４９３

，

６８１

，

３９２．０４

元，

净资产为：

１０８

，

３６６

，

４０６．４３

元。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授权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拟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６

，

２５０

万元。 全部是对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债券简称：

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正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集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正。

４

、会议地点：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１７０

号

４

楼本公司董事会议室。

５

、召开方式：会议现场表决。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７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贷款额度提交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提交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１０

、《关于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１１

、《关于本公司收购关联方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表出席。

四、会议登记办法

参加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持股凭

证、委托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联系人：徐广晋 蔡锦鹭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３７９７０２

，

８７３９３８８８－８３０９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３７１６３４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作为本人

／

本单位的代理人出席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６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债券简称：

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

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释义：

本公司或公司：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粤泰集团：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博成房地产：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

嘉元矿业：茶陵嘉元矿业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指本公司将所持有的博成房地产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粤泰集团，同时保留嘉元矿业

６４％

的股权。

２

、关联交易内容：

本公司拟以人民币

１５

，

１７２．６３

万元将所持有的博成房地产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粤泰集团，并保留本公司以博成房地产名义

竞拍的嘉元矿业

６４％

的股权。

３

、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次交易已构成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粤泰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董事会会

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经关联董事回避后，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仍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４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此次交易主要是考虑到本公司在北京所开发的天鹅湾项目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主要可售房产已基本销售完毕，后期该

项目将很难再为公司贡献利润收益。 因此为调整公司经营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配合加快实现本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

略目标而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粤泰集团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于广州签订了《广州粤泰集团有限

公司与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拟以人民币

１５

，

１７２．６３

万元将所持

有的博成房地产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粤泰集团，同时保留以博成房地产名义竞拍的嘉元矿业

６４％

的股权。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Ａ００３０

号《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时，本

公司拟转让所享有的北京博成

１００％

权益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１５

，

１７２．６３

万元，拟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

，

１７２．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本公司以博成公司名义竞得的湖南嘉元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由于尚未过户到博成公司名下， 因此此次并

未纳入审计及评估范围。 由于嘉元矿业是由本公司以博成公司名义参与公开竞拍所得， 所有股权竞拍款均是由本公司支

付，博成公司股权转让后相关嘉元矿业的股权竞拍款仍由本公司支付。 本公司已与博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有

的嘉元矿业股权不做任何增值转让予本公司，转让价格为本公司为博成公司支付的全部招拍挂价款及相关费用。待嘉元矿

业股权过户到博成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再进行办理嘉元矿业股权过户到本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本事项事前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

的认可，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讨论。 董事会对该次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关联董事杨树坪先生、杨树葵先生、陈土材先

生、陈湘云先生均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 其中独立董事认为此次交易主要是考虑到本公司在北京所开发

的天鹅湾项目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主要可售房产已基本销售完毕，后期该项目将很难再为公司贡献利润收益。 因此为调整

公司经营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配合加快实现本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实施。独立董事同意董事会的此项决议，

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该事项仍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

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方情况介绍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７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

营专控项目除外），物业管理服务，土石方的推填开挖服务，房地产开发（持许可证经营）。 法定代表人为杨树坪先生。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泰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８４％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项目为本公司在北京天鹅湾项目的开发。 公司主营业务范

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

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实缴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非货币出资

０

万元）。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股权比

例为：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博成房地产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４４３．３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欠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往来款项人民币

２８８

，

１８６

，

６８７．２５

元，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欠本公

司下属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信宜市信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５０

，

５５８

，

６３８．８８

元。 本公司并无为北京

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本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名义通过网络竞价方式获得了茶陵嘉元矿业有限公司

６４％

股权，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６５４４

万元。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关于竞价矿

业股权结果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号）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博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关于收购茶陵嘉元矿业有限公司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４１

号）。目前本公司已通过博成房地产支付了嘉元矿业竞拍款保证

金及手续款共人民币

１

，

８５１．８４

万元，剩余股权竞拍款将继续由本公司支付，待嘉元矿业股权竞拍款全部支付完毕之后，粤

泰集团再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支付北京博成的股权转让款，并且完成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Ａ００３０

号《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时，博

成公司全部资产账面值为

１０３

，

１６４．２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０３

，

６０１．１２

万元，增幅

０．４２ ％

；负债账面值为

８８

，

４２８．５０

万元，评估

值为

８８

，

４２８．５０

万元，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４

，

７３５．７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５

，

１７２．６３

万元，增幅

２．９６ ％

。 ，拟交易价格为人

民币

１５

，

１７２．６３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协

议》）

１

、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

甲方：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３

、交易内容：

博成房地产将嘉元矿业

６４％

的股权过户给本公司；本公司将持有的博成房地产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予粤泰集团，但不

包括上述嘉元矿业

６４％

的股权。

４

、《协议》所涉及的金额：

由于嘉元矿业是由本公司以博成房地产名义参与公开竞拍所得，所有股权竞拍款均是由本公司支付，因此本次转让不

做任何增值，此次转让价格为本公司通过博成房地产支付的全部招拍挂价款及相关费用。

本公司拟转让的博成房地产股权以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Ａ００３０

号《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为计价依

据确定为人民币

１５

，

１７２．６３

万元；

５

、交易支付方式：

由于博成房地产持有嘉元矿业

６４％

的股权系本公司以博成房地产名义公开竞拍所得， 因此此次嘉元矿业过户到本公

司的事项不需要再行支付对价。

待嘉元矿业股权竞拍款全部支付完毕之后，粤泰集团需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项，并且完成股权过

户的工商变更手续。

６

、《协议》中的其他重要约定：

①

因本次交易发生的相关税费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由各方各自承担。

②

待嘉元矿业股权过户到博成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再进行办理嘉元矿业股权过户到本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

手续。

③

粤泰集团向本公司确认，保证本次转让完成后至东华实业“

０９

公司债”到期偿还之日前，原作为为东华实业“

０９

公司

债”抵押担保的此次本公司转让予粤泰集团标的下的抵押资产，在本公司更换抵押物前继续作为本公司“

０９

公司债”的抵押

担保物。

７

、《协议》的生效条件：

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主要是考虑到本公司在北京所开发的天鹅湾项目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主要可售房产已基本销售完毕，后期该

项目将很难再为公司贡献利润收益。 因此为调整公司经营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配合加快实现本公司向矿业发展的战

略目标而实施。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胡志勇、李新春、吴向能事前已审议了本议案相关资料，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讨论。 独立董事就本次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及本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出具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

（一）此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的规则，符合公司的利益；

（二）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９

人组成，其中关联董事

４

人，非关联董事

５

人，在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

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同意率为

１００％

，审议结果有效；

（三）本次关联交易方式公允，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四）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该事项仍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经充分讨论，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考虑到本公司在北京所开发的天鹅湾项目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主要可售房产已基本

销售完毕，后期该项目将很难再为公司贡献利润收益。 因此为调整公司经营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配合加快实现本公

司向矿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实施，因此同意董事会的决议。

八、评估与审计意见

本次交易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转让的资产进行了

评估。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本公司与粤泰集团、博成房地产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４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Ａ００３０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广 州 东 华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